蒙城县工业项目招商引资扶持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我县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项目用地
 
第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6000万元以上的单个工业项目，可单独供地。
第二条　根据新建单独供地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审核或评估结果为准）给予扶持。固定资产投资6000万元（含）至1亿元（不含）的工业项目，给予项目实际用地7.4万元/亩的扶持；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含）至2亿元（不含）的工业项目，给予项目实际用地8.4万元/亩的扶持；固定资产投资2亿元（含）以上的工业项目，给予项目实际用地9.4万元/亩的扶持。外商投资工业项目，用地政策可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皖政〔2017〕70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根据新建单独供地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给予的扶持资金分三次拨付：全部厂房基础出正负零，拨付应扶持金额的30%；全部厂房主体完工，拨付应扶持金额的50%；全部项目建成并投产，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审核或评估结果，拨付剩余扶持资金。未在土地出让合同和项目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建设内容的，不再拨付剩余扶持资金，并追回已拨付的扶持资金。
 
第二章　项目建设
 
第四条　根据项目规划建筑面积约定开工和竣工时限：规划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不含）以下的项目，自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10个月内竣工（全部建筑单体结构封顶，下同）；规划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含）至10万平方米（不含）的项目，自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15个月内竣工；规划总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含）以上的项目，自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4个月内开工，建设工期根据规划建筑面积测算，原则上不超过20个月。
第五条　鼓励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对在项目合同约定时限内竣工并投产的项目，每提前1天投产，给予5000元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六条　项目在合同约定建设期内应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有关规定予以免缴。
第三章　生产经营
 
第七条　新建单独供地的工业项目，按照项目合同约定建设期满之日起，前3年亩均年度税收达到2万元（含）以上的，按照企业实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10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第4年至第8年亩均年度税收达到2万元（含）至3万元（不含）的，按照企业实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5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亩均年度税收达到3万元（含）至4万元（不含）的，按照企业实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6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亩均年度税收达到4万元（含）以上的，按照企业实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7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
新建单独供地的工业项目，按照项目合同约定建设期满之日起五年内，亩均年度税收达到2万元（含）至3万元（不含）的，按照企业实缴土地使用税、房产税5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亩均年度税收达到3万元（含）至4万元（不含）的，按照企业实缴土地使用税、房产税65%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亩均年度税收达到4万元（含）以上的，按照企业实缴土地使用税、房产税8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
新建单独供地的工业项目，在项目合同约定建设工期内生产经营的，按照企业实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100%及土地使用税、房产税100%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扶持。
第八条　给予新建工业企业高管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个人所得税奖励。自约定投产时限次月起5年内，按照企业高管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100%的标准给予奖励。高管人员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监事长、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或相当层级职务的人员。
 
第四章　工业大项目
 
第九条　工业大项目是固定资产投资在2亿元（含）以上的汽车和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产业、新型建材及智能家居产业、食品制造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
第十条　给予工业大项目生产性厂房建设奖励。具体奖励标准为：项目生产性厂房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不含）以下的，每平方米奖励200元；项目生产性厂房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含）以上的，每平方米奖励260元。按建筑规范，单层厂房达到双倍计算容积率条件的，在享受本条奖励政策时，仍按单层建筑面积计算。
给予工业大项目生产性厂房建设的奖励资金分三次拨付：全部厂房主体完工，拨付应奖励金额的30%；全部厂房建成且设备进厂安装，拨付应奖励金额的50%；项目投产并缴纳税收，按照生产性厂房实际建筑面积，拨付剩余奖励资金。未在土地出让合同和项目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建设内容的，不再拨付剩余奖励资金，并追回已拨付的奖励资金。
第十一条　按项目合同约定竣工投产，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工业大项目，协助企业办理抵押融资贷款，贷款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重大上市培育、总部经济、研发中心及与我县产业关联度高、牵动性强的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给予扶持。
第十三条　符合我县主导产业、牵动性强、社会效益明显的工业项目，因享受国家、省、市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亩均年度税收少于2万元的，可对项目年度实际缴纳税收进行测算，在项目合同中约定亩均年度税收标准及相应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投资6000万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一般不单独供地，可入驻县经济开发区创业园标准厂房或租赁企业闲置厂房，具体优惠政策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蒙城县招商引资若干政策暂行规定》（蒙政〔2010〕18号）中工业项目招商引资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已经签订项目合同，并在政策优惠期的，继续按照原项目合同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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